红木打磨上蜡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使用手工打磨工具、电动器具对红木制品实施刮磨、粗磨、细磨、打蜡等表面加工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能力标准与鉴定内容

	能力名称：红木打磨上蜡                       职业领域：手工木工

	工作

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工具整理
	1.能掌握手工刮磨工具的制作及磨砺方法；

2.能熟练数控磨床及电动工具的操作方法；

3.能掌控粉尘安全及防范措施。
	1.工具操作及磨砺的技能要点；

2.砂床及工具的种类、名称；

3.磨砂、细磨、上蜡等操作流程工序；

4.操作过程中的安全保护知识；5.文明施工及安全生产知识。
	10﹪

	(二)

打粗磨
	能熟练地把木工部件在数控磨砂床进行磨砂；

能检查木工产品完成度；
能掌握家具接口收缩缝的松板方法；
能掌握手磨机、锉刀等工具打粗磨的操作技能。
	砂带目号尺寸、产品与机械操作的技能要点；

半成品的平整度、缺陷的检查要点事项；

所有板边的活动自由度的注意事项；

粗磨锉平工艺的技术要点。
	20﹪

	（三）

刮磨
	能把握家具的平整面及角落的刮刀用法；

能掌握蜈蚣刨将线条、线跟刨顺技术；
能使用特制的刮刀工具进行雕刻纹样的花面、花侧和花跟的刮磨方法。
	1.粗磨痕迹的干净、平顺、角落位胶水、木屑木刺等注意事项；
2.线条平整、顺畅、粗细、清晰干净、线条韵味的要求事项；

3.雕刻的曲线弧面、花跟的清晰干净、保留韵味的技能要点。
	20﹪

	（四）

修细磨
	1.能掌握粗、细砂纸的平面和线条的磨砂技法；

2.能掌握粗、细砂纸的雕刻纹样部位的磨砂方法；

3.能检查打磨产品完成程度；

4.能进行家具表面瑕疵的修复处理；
能用棕毛刷将产品抛光；6.能掌控保护装备及安全操作的实施工作。
	1.电震机的砂平工艺技能要点；

2.手工处理小块平面的细砂工艺的技能要点；

3.砂线条过程中，产品的光滑、平整顺畅、粗细均匀、线跟清晰干净、线条韵味的要点事项；

4.砂雕刻曲线弧面时，花跟的清晰干净、花叶的砂纸痕、雕刻的刀锋韵味要求事项；

5.作品平整度、缺陷检查要点及成品保护等注意事项

6.保护个人安全的注意事项；

7.安全使用吸尘设备的事项。
	25﹪

	（五）

打蜡
	1.打蜡：能均匀地在家具涂上蜡液；

2.烫蜡：能掌握在家具上用火烙铁融化蜡块，或用毛刷、汤匙将蜡液涂浇。

3.能熟练地用棉纱或羊毛球刷等工具将产品打蜡。

4.能做好操作过程中的安全保护装备及施工前后的安全检查工作。
	1.蜡液擦涂、抛光的注意事项；

2.融化蜡液与加热时间的掌控要点。
3.烫完面蜡后的表面加热，浮蜡清理的技能要点

4.产品的光亮、手感及整体效果技能要点；

5.家具通风处置及保护工作的要点事项；

6.操作过程中的安全事项。
	25﹪


四、鉴定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考评员应具备红木家具打磨上蜡操作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经验的高级工技能资格人员；每个考评组中不少于3名考评员。
（三）鉴定方式与鉴定时间
技能操作考核采取现场实际操作考核方式。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为120分钟。
（四）鉴定场地设备要求
必须具备每个工位5平方米的操作场地及相应的电动工具、机械设备、打磨上蜡工具、工作台、家具、刮刀、辅助工具、防护用品等相关设备；考场必须无干扰、场地整洁、空气流畅、吸尘设备、具有安全防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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